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
地址 : 1 10 1 0 壹北市松仁路 3 號 9 樓
聯絡 人 : 林芝
聯絡電話 : (02)87897585 

奎北市開封街 2 段的號 3 樓 傳真 : (02)87897604 
受文者 : 中 華 民國營造公會全國聯

合會

裝 4奇文日期 :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12 日

1T 

線

骨文字號 : 工程企字第 10500 1 36550 號

述別 ; 最述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f牛 :

主話 : 世界貿 易組織(WTO)政府採購協定(OPA)將自 105 年 5 月

1 8 日起對烏克蘭 生效 ， 請轉知所屬會員 。

言兌明 : 

一 、依據 中 華 民國 常駐世界貿易組織代表固 105 年 4 月 28 日

世 貿字第 1 0530204391 號函及經濟部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

1 05 年 5 月 4 日 經談室字第 10504968 1 20 號函辨理 。

二、 查 ，烏國依 GPA 辦理公告之電子媒體為 「 烏國政府採購網

(Public Procurement Portal) J ' 網址為 http ://www.tcnder.me.

gov. ua/ ' 可瀏覽相關標案 資訊 。

正本 : 各建築師公會 、各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 葉公會 、 各技師公會 、 中華民國學造公

會全國聯合會 、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、 中 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

副本 : 本會企劃處 、 技術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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